
高性能平台缴费操作说明 

华北电力大学高性能计算平台缴费支持项目转账和对公转账两

种方式。 

项目转账适用于北京校区教职工，通过校内项目之间转账方式实

现缴费，具体操作见项目转账操作说明。 

对公转账适用于保定校区教职工或校外用户，通过往学校对公账

号打款完成缴费。 

一、项目转账操作说明 

第一步：登录数字华电-办事中心，搜索【校级公共平台仪器设备资源

使用确认单（校内）】 ，参照《确认单（校内）办事指南》完成信息

填写与提交；若填写过程中存在疑问，可咨询尹国贤老师（联系电话：

61771782）；表单提交后，确认单右上角将自动补全“确认单编号FC”，

复制该确认单编号备用。 

  

图 1 搜索确认单 



 
图 2 确认单办事指南 

  

图 3 复制确认单编号 FC************** 

第二步：填写项目转账单。经办人从数字华电的应用中心进入财

务综合服务平台，选择网上报销-其他费用报销-项目转账（图 1）。进



入项目转账功能界面后，选择实验室大型仪器共享，点击转账功能（图

2）。在转账信息填写界面，选择付款项目，必填写用途和金额（图 6）。 

用途内容中，必填【确认单编号 FC+实际付费人姓名（实际付费

人教工号）支付高性能计算平台费用】，示例：【FC52701111202601，

张三（52701111）支付高性能计算平台费用】。 

 

图 4 进入项目转账 

 

图 5 选择实验室大型仪器共享转账 



 

图 6 填写转账信息 

第二步：填写完转账信息后，可以提交线下或线上审批，线上经

办人和项目负责人审批即可，审批完打印转账单（图 7）。线下直接打

印转账单，经办人和项目负责人签字即可（图 8）。 

 

图 7 线上审批完成后打印 



 

图 8 线下审批打印 

第三步：完成转账审批后，打印内转单，《校级公共平台仪器设

备资源使用确认单（校内）》及申请该确认单时上传的全部附件资料，

一并提交至科研楼 K202 尹国贤老师；所提交材料由尹国贤老师统一

转交财务处，联系电话：61771782。 

第四步：一般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转账，可在财务系统报销模块

中我的单据-项目及业务状态查询功能中查询，如果在财务已制单业

务中查询到该笔转账单，证明财务转账完成。  

二、对公转账操作说明 

转账信息：【单位名称：华北电力大学】，【银行账号：

11001016000056055041】，【开户银行：建设银行北京沙河支行】，【银

行联行号：105100021035】，对公转账摘要（用途）填写：【实际付费

人姓名（实际付费人教工号）支付高性能计算平台费用，示例：张三

（52701111）支付高性能计算平台费用】。 



对公转账后，需将付款凭证（对公转账回单）发送至周老师邮箱：

52702890@ncepu.edu.cn，邮箱主题为：【实际付费人姓名（实际付费

人教工号）支付高性能计算平台费用，示例：张三（52701111）支付

高性能计算平台费用】。 

款项到账后，若需开具发票，请联系周老师或尹老师。 

联系电话：周老师 61772384，尹老师 61771782。 


